
安全评价项目信息 

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海丰县黄羌镇农机配件供应站加油站改建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评价类别 预评价 

项目简介 

海丰县黄羌镇农机配件供应站（以下简称：该加油站）位于海丰县黄羌镇双

圳村，用地面积 4275㎡。该加油站成立于 2005年 04月 25日，类型为：个人独资

企业。该加油站设有 3个埋地油罐，现用的 3个油罐中包括汽油罐 2 个（1×20m³

+1×18m³）、柴油罐一个（1×20m³），折计总容积为 48m³（柴油折半计算总容积），

属于三级加油站，经营范围为：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零售。 

该加油站原有的埋地油罐为单层油罐，不满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

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中关于防渗措施的要求，为保障加油站经营安

全且同时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该加油站现拟投资 80 万元升级改造站内相关的配

套设施，改造情况如下所述： 

（1）埋地储罐区：将原有现用的 3 个埋地单层油罐更换为符合防渗要求的双

层油罐及更换配套双层管线，改造后储油总容积仍然为 48m³，不改变该加油站的储

油量。 

（2）加油区：该加油站原有 2 台双品四枪加油机，本次改建项目拟将原有站

房拆除，往罐区方向后移新建一站房，在原有站房位置新增 3 台双油品四枪加油机

和 1 台单油品四枪加油机（原有的 2 台加油机拆除废弃），分两排布置，每排 2 台

加油机，可供 8台汽车同时加油。 

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

则》的通知（粤安监管三〔2017〕19 号）等相关规定，该加油站委托广东正维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正维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安全评价，以确保该项目建成后

能够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 

评价结论 

海丰县黄羌镇农机配件供应站加油站改建项目在采取初步设计和本安全评价报告

中提及的各项安全对策措施，并在设计、施工、验收及以后的运行过程中严格落实，

则可以有效地控制危险有害因素。危险程度属于可接受程度范围内。该加油站的设

计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具备改扩建的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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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 

时间 19.6.8 

主要任务 勘查现场 

报告提交时间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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